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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房倾斜30厘米 五大责任主体均验收合格

信阳歪楼“歪”出主管部门责任缺失
信阳一座新建住宅楼房，五大责任主体集体认定合格，交付业主使用。
业主装修时发现楼房歪斜，用线锤吊测的土办法测试，发现顶楼到地面歪斜了将近

30厘米。有人调侃其为“信阳版的楼歪歪”。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称，此歪楼是信
阳10余年来最严重的建筑质量问题。但该起事故与主管部门无关，因为工程尚未在政
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实施竣工备案。

记者调查发现，这起信阳歪楼事件，“歪”出一些政府主管部门的责任缺失：未通过
竣工验收备案就交房，楼房质量和面积测量由某些指定部门垄断，“独门生意”让政府公
信力下降等。对于所谓10年来最严重的质量问题，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尚没有追
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晚报记者 熊堰秋 王战龙 图片由富丽华城业主提供

新建楼房刚交付，业主发现楼歪歪
楼体歪斜最初被发现是在业主装修房屋的时

候。
8月 10日，信阳市富丽华城 26号楼交付使用，

楼体共 6 层 4 个单元，有 20 多户购买，购买时均价
2200元左右。

一业主装修房屋时发现，购买的家具无法正常
安装，最初怀疑是家具原因，后来，用线锤吊测的土
办法测试发现，原因不在家具，而是楼体歪斜了。

根据他们的土办法测量，六楼到地面，倾斜了
将近30厘米。

另一业主为了及时掌握楼歪的具体情况，在屋
里吊了一个线锤，每天用尺子测量。结果发现，楼
房以每天1毫米的幅度继续歪斜。

业主们找到开发商理论，最初，开发商对此并
不承认。

后来开发商承认了，并拟订了一个解决方案：
或退，或换，或者继续居住。业主可以选择在该小
区内换房（同等或近似面积）；可以按现价退房（每
平方2950元）；可以继续入住（给予一次性精神抚慰
金16000元）。

对于开发商的条件，业主们并不同意，要求赔
偿20%的违约金。

与开发商协商未果的业主，在房屋的窗户上悬
挂起了“歪楼”的牌子，表示抗议。后有人将此事文
图并茂地传上网络，被人称为，信阳版本的楼歪歪
事件。

业主们调查发现，该楼盘在交付使用之前，已
经过了五大责任主体的验收。

他们向记者出示的一份验收报告显示：7月 16
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
单位已经对楼房进行了验收，均签字盖章，认定楼
盘质量合格。

一个对建筑工程外行的人用土办法测试的楼
体歪斜，为何能顺利通过五大责任主体的专业测
量？成为普通民众最大的质疑。

有网络评论将此行为直接归罪于行政主管部
门，有网友甚至开玩笑说：“不要迷恋监管部门，监
管部门只是个传说。”

行政验收不如土办法？政府部门喊冤
对于楼体歪斜的发现者和时间，信阳市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则给出了另一个版本。
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站（以下简称质监站）办公室

一位姓胡的主任说，2010年9月7日，他们接到信阳金
马建筑公司反映信阳富丽华城26号楼楼体发生严重
倾斜的情况报告后，立即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到该项目
施工现场进行查看核查。通过核查发现，该工程确实
存在楼体倾斜的问题。经初步测量，发现顶层外纵墙
向南倾斜最大约11.3厘米，超过了国家规定的质量标
准，被认定为不合格。

胡主任说，质监站立即责令开发商停止使用，进
行整改。

在给记者出示的一份调查材料中称，质监站认为
自己并没有责任，因为工程尚未在政府建设工程质量
监督部门实施竣工备案。

胡介绍说，根据我国现行的工程建设管理法律、
法规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
监理单位是工程建设的五方责任主体，工程竣工验收
由建设单位组织，参建五方共同对工程进行验收；政
府建设行政职能部门不是工程验收的责任主体。

他说，信阳市质监站是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委
托，对工程参建五方主体的质量行为进行监督，并对
竣工验收合格后的工程进行备案管理，查处工程建设
中出现的质量安全问题。

一个土办法能够测量出来的问题，为何诸多验收
主体视而不见？

胡主任是这样解释的，7月 16日验收，8月 10日
交付使用，中间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差，一种可能是
当初验收时并没有发现沉降，验收后，楼体才发生了
沉降。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将近
两个月，但是尚未有最终的结果。

10月20日，富丽华城售楼部里，二期房源正在热卖。
富丽华城的开发商是河南华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办公室内，

一位工作人员称，对于购买 26号楼的业主，他们已经采用或退，或
换，或者继续居住三个方式和大部分业主达成了一致。具体情况他
们并不了解，由公司一位姓段的副总负责。

21日，记者辗转联系到了在外地开会的段副总，他说，善后事
宜已经处理结束，但拒绝向记者透露其中细节或对此事进行解释。

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出具的一份书面材料显示：富丽华城
质量问题，“是我市 10余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质量问题，它向我们
进一步敲响了警钟。我局将依据相关法规，严厉查处有关责任单
位，决不姑息迁就”。

在书面材料中，信阳市住房与城乡建设局称，经现场检查，目前
26号楼上部主体结构尚未出现开裂、变形等质量问题，说明楼体倾

斜与上部主体结构施工质量无关。初步分析导致信阳富丽华城26
号楼出现倾斜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基础不均匀沉降。

既然是信阳市 10余年来最为严重的建筑质量事故，并已经认
定勘察有问题，开发商违规交房，对他们有什么样的处理？

胡并没有直接回答，一再强调质监站只是受信阳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的委托进行质量事故监督和认定，具体处罚措施由局里出
台。

而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一位姓张的副主任却说，相
关处理措施都是由质监站出具。

张副主任说，领导们都不在单位，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杜德培也
不在。杜是局里的总经济师，也是此次歪楼事件的调查小组负责人。

10月21日，记者多次致电杜德培总经济师，但电话一直无人接
听。

10月20日，信阳富丽华城26号楼。
楼体的四周已经被挖开，一家江苏的公司正在对楼体进行校

正。楼体四周被挖出一圈深沟，十几名工人正用钻杆对楼体一侧的
地基进行打孔。

工人们说，他们认为楼体歪斜是基础不均匀沉降所致。整改办
法就是在沉降偏小的地基里打孔，通过楼体自身重力，让歪斜的楼
体“正位”。整改工期约为两个月。

在 26号楼上，一些业主已将装修进行了一半。一些装着防护
栏杆的窗户上还挂着“歪楼”的牌子。

刚开始发现楼体歪斜的时候，业主们情绪激动，甚至围绕着楼
体挂上了抗议的条幅。随着施工队伍的入驻，这些抗议标语已被
撤下。

信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一名姓张的副主任谈起信阳
歪楼，说网上有很多东西，记者没必要再采访。

“事情又不是没人管，现在开发商正在整改。”张副主任称，在这
起事件中，开发商确实存在着违规行为。

“开发商在没有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的情况下，就把房子交付
给了业主使用。”张副主任向记者提交了一份文字材料，说上面有关
于信阳歪楼的相关介绍。

这份文字材料上，有这样的说明：“通过对比新旧地质勘察报

告，发现两份勘察报告有一定出入，旧勘察报告存在着勘探点不足、
地貌反映不全面等问题。”

信阳市质监站办公室胡主任也坦陈，如果不是出了歪楼事件，
以前的地质勘察报告存在的问题也不会被发现。

“许多群众对我们的工作可能有误会，认为出了质量问题就是
我们的责任，其实不是这样。”胡主任说，质监站以前曾承担着监理
的职责，后来就没这一职能了。竣工验收备案只需建设单位提供相
关资料，只要资料齐全就可能备案。

对此说法，许多信阳市民表示质疑。
富丽华城一位已经入住的业主说，只坐在办公室里看资料，能

决定一项工程是否合格吗？
“现在各地都在大搞房地产开发，里面有许多问题，譬如，未取

得竣工验收备案就交房，房屋建设是否合格、面积是否缩水，都由政
府指定的专门机构来做。这就是典型的垄断，这种垄断极有可能产
生腐败。”

在网络论坛上，许多“房奴”对房地产开发积弊深有感触。
“买的房子说是 100 平方米，但总觉得太小，可开发商说

房测队说了算。可房测队长期与开发商打交道，他们的数字
是否公正，有谁来监督呢？要是问得紧了，他们会说公摊面
积大。”

◀业主绘出歪楼倾斜示意图

▲业主贴标语提醒过往行人

歪楼折射房地产主管部门责任缺失


